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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林春光
電話：08-7320415#3661
傳真：08-7323291
電子信箱：a001371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新園鄉新園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3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前字第112515782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玩具常見危害及使用手冊(限電子公文交換單位，紙本單位請依說明三路徑下載

參考) (4636388_11251578200_1_4636388_11251578200_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玩具常見危害及使用手冊」資料1份，請協助向兒

童、教師及家長辦理宣導及參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12年7月26日經標二字第

11220005570號函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7月31日

臺教國署國字第1120100740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降低兒童使用玩具之風險性，並加強教育宣導，請向兒

童、教師及家長等，宣導玩具常見危害、使用及採購資

訊，以保護兒童安全。

三、旨揭手冊已置於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網頁（https://www.

bsmi.gov.tw/應施檢驗商品專區/玩具/判定原則、函釋及

範例/玩具商品核判原則），請自行下載及參閱。

正本：各國小、本縣各鄉鎮立幼兒園、教保服務機構
副本：本府社會處、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、本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